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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环脱贫领办发〔2021〕24 号

环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县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环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第一批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环财发〔2021〕41号）下达我县 2021

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047.2 万元，项目计

划经行业部门申请，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2021年第 3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随文下达，请抓好落实。

各项目主管单位和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甘肃省财政衔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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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甘肃省统筹整合财政涉

农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管好用好衔接资金。按照“谁管

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的原则，资金项目计划、项目完成

情况均要在县、乡、村三个层面进行公告公示，公告公示时间原

则上不得少于 10天。要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进度，按省市

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支出任务。资金拨付要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

度，到户到人补助资金汇入农户“一折统”账户，确保资金专款专

用。

附件：1.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

计划表

2.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

绩效目标表

环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5月 27日



附件1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与规模

投资

估算

（万元）

绩效目标
项目

主管

单位

项目

实施

单位扶贫效益

受益

村数

（个）

受益

户数

(万户)

受益

人口数

(万人)

合计 1047.2

一
乡村公益性

岗位合计
新建

全县20个

乡镇

开发临时性乡村公益性岗位532个（含贫困人口和可能致

贫人口），从1月至12月，共12个月，每人每月补助500元

。

319.2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251 0.0532 0.0532 人社局
乡镇、

村

1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八珠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24个，其中：白塬和马连掌2个

村，每村4个；湫坝沟、塔儿咀、冯家湾、瓦崾岘、苟原

、杏树沟、八珠塬、曹塬8个村，每村2个。

14.4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0 0.0024 0.0024 人社局 八珠乡

2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车道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34个，其中：三角城村4个；安

掌、杨掌、王西掌、魏洼、万安、吊渠、代掌、陈掌、红

台、刘渠、苦水掌、双庙、元峁、樱桃掌、刘园子15个

村，每村2个。

20.4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6 0.0034 0.0034 人社局 车道镇

3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樊家川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6个，其中：长城、马骏滩、闫

塬、李崾岘、樊家川、郝集、慕家河、马驿沟8个村，每

村2个。

9.6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8 0.0016 0.0016 人社局
樊家川

镇

4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耿湾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26个，其中：潘掌、许掌、郜庄

、万湾、郝东掌、张台、黑城岔、耿河、早流渠、四合原

、桃树掌、韩老庄、天桥13个村，每村2个。

15.6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3 0.0026 0.0026 人社局 耿湾乡

5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合道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38个，其中：大路洼、赵台2个

村，每村4个；沈岭、瓦天沟、尚西坪、杨坪沟、辛坪、

唐台子、常崾岘、陈旗塬、赵塬、梁坪、何坪、朱家塬、

红崖洼、陶洼子、寨子坪15个村，每村2个。

22.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7 0.0038 0.0038 人社局 合道镇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与规模

投资

估算

（万元）

绩效目标
项目

主管

单位

项目

实施

单位扶贫效益

受益

村数

（个）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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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

受益

人口数

(万人)

6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洪德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38个，其中：私盐路、马塬、丁

阳渠、梁岔、张崾岘、耿塬畔、李达掌、新集子、李塬、

许旗、苏长沟、寇河、苗河、河连湾、洪德街、张塬、大

户塬、肖关、赵洼19个村，每村2个。

22.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9 0.0038 0.0038 人社局 洪德镇

7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环城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48个，其中：宁老庄、唐原、龚

家淌、高龚原、耿家沟、马坊原、冉旗寨、肖川、赵小掌

、北郭原、鸳鸯沟、西川、张滩滩、杨庙掌、漫原、陈汤

原、周原、十五里沟、张家淌、城东原、白草原、十八里

、五里屯、红星24个村，每村2个。

28.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24 0.0048 0.0048 人社局 环城镇

8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芦家湾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20个，其中：盘龙、桃李湾、花

儿掌、王庄、庙儿掌、小堡条、杨兴庄、井川、大堡条、

宋家掌10个村，每村2个。

12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0 0.0020 0.0020 人社局
芦家湾

乡

9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罗山川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6个，其中：山水湾、苇芝城、

龙柏山、兰家掌、光明、陈渠子、大树原、西阳洼8个

村，每村2个。

9.6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8 0.0016 0.0016 人社局
罗山川

乡

10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毛井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26个，其中：杨东掌、乔崾岘、

二条硷、丁连掌、红土咀、大户掌、红糜湾、马趟、高家

洼、山西掌、黄寨柯、施家滩、砖城子13个村，每村2个

。

15.6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3 0.0026 0.0026 人社局 毛井镇

11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南湫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20个，其中：岳后渠、代家洼、

洪涝池3个村，每村4个；杨兴堡、党家洼、双井子、花儿

山4个村，每村2个。

12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7 0.0020 0.0020 人社局 南湫乡

12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秦团庄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8个，其中：王团庄村开发

4个；南掌堡子、大天子、秦团庄、贾塬、白原畔、新峁

、新集子7个村，每村2个。

10.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8 0.0018 0.0018 人社局
秦团庄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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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山城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8个，其中：寨柯、冯家沟、郝

掌、谢庄、王山口子、赵庄、山城堡、八里铺、薛原9个

村，每村2个。

10.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9 0.0018 0.0018 人社局 山城乡

14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天池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38个，其中：碾盘岭、梁家河、

殷屈河3个村，每村4个；井渠淌、老庄湾、苏北岔、四合

掌、曹李川、大庄台、潘老庄、吴城子、张邓塬、鲜岔、

大方山、喜家坪、天池13个村，每村2个。

22.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6 0.0038 0.0038 人社局 天池乡

15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小南沟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30个，其中：杨胡套子、粉子山

、燕麦掌3村，每村4个；连川、天子渠、小南沟、李原、

丁寨柯、汪天子、陈掌、李上山、许掌9个村，每村2个。

1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2 0.0030 0.0030 人社局
小南沟

乡

16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演武乡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18个，其中：黑泉河、佛家岔、

黄山、吴家塬、路家塬、刘坪、曳郭咀、杨家洼、走马硷

9个村，每村2个。

10.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9 0.0018 0.0018 人社局 演武乡

17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虎洞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20个，其中：张大掌、半个城、

砂井子、金庄原、刘解掌、魏家河、常兆台、张家湾、高

庙湾、贾驿10个村，每村2个。

12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0 0.0020 0.0020 人社局 虎洞镇

18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木钵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34个，其中：郭西掌、水坝滩、

罗家沟、二合原、井儿岔、白家掌、韩洼子、高楼塬、邓

寨子、坪子原、殷家桥、关营、周湾、刘家原、高寨、曹

旗、木钵街17个村，每村2个。

20.4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7 0.0034 0.0034 人社局 木钵镇

19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曲子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30个，其中：金盆掌、许家塬、

董家塬、宋家塬、油坊塬、小庄子、马家河、刘旗、西沟

、高李湾、金村寺、楼房子、五里桥、孟家寨、双城15个

村，每村2个。

18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5 0.0030 0.0030 人社局 曲子镇

20
乡村公益性

岗位
新建 甜水镇

开发临时乡村公益性岗位20个，其中：张铁、狼儿滩、赵

掌、高崾岘、何原、大良洼、邱滩、鲁掌、七里墩、甜水

街10个村，每村2个。

12

解决无法外出务工贫困

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

题，实现稳定增收。

10 0.0020 0.0020 人社局 甜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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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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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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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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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情期间生产经
营主体一次性奖

补

新建

企业、扶

贫车间、

合作社、
家庭农场

等各类生

产经营主

体

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吸纳本地贫困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3000元/

人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稳定就业1年以上

的，按5000元/人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

30
可吸收更多的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

251 0.0060 0.0060 人社局

企业、

扶贫车

间、合

作社、
家庭农

场等各

类生产

经营主

体

三
疫情期间

运输费补贴
新建

有关扶贫
车间

环县认定的扶贫车间跨省区调用原料和成品运输，运输费
给予补贴。

200

可吸收更多的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

251 0.0030 0.0030 人社局
扶贫车

间

四
疫情期间

劳务输转补贴
新建

全县20个

乡镇

疫情期间参加有组织输转的贫困劳动力和可能致贫人口 ，

发放补助资金125万元。
125

贫困劳动力和可能致贫

人口实现稳定就业。
251 0.0150 0.0200 人社局

劳务办
、人力

资源服

务机构

、乡镇

、村

五
一次性交通生活

补助和劳务奖补
新建

全县20个

乡镇

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经组织或自谋输转并稳定就业累计
6个月以上，按天津市每人补助1500元、省外（不含天

津）每人补助1000元、省内每人补助500元的标准给予一

次性交通生活补助；对就业累计6个月以上，且当年务工

收入达到15000元以上的，按天津市每人补助2500元、省

外（不含天津）每人补助1800元、省内每人补助1300元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

352
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

业。
251 0.1000 0.1400 人社局

乡镇、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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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扶贫车间

奖补
新建

秦团庄、

演武、合
道、山城

、车道5

个乡

认定的5个“扶贫车间”（秦团庄乡新集子村1个、演武乡

吴家塬村1个，合道镇朱家塬村1个，山城乡山城村1个，
车道镇三角城村1个），“扶贫车间”吸纳10名以上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按时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的，给予2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10
解决贫困劳动力就地就
近就业问题，实现稳定

增收。

5 0.0075 0.0075 人社局
乡镇、

村

七 致富带头人培训 新建
全县20个

乡镇
培训致富带头人59人。 11

提高农户创业能力，增

加农户收入。
59 0.0059 0.0059 

农业农

村局

庆阳市

农民实

用技术

职业培

训学校



附件2-1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乡村公益性岗位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周剑波  4421424

主管部门 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乡镇、村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19.2

       其中：财政拨款 319.2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临时性乡村公益性岗位532个（含贫困人口和可能致贫人口），从1月至12月，共12个月，每人每月补助500

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公益性岗位数量 532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选聘方案制定率 10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

成本指标 月补助标准 500元/人/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人均新增纯收入 6000元

社会效益

指标
受益人口数 532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户满意度 ≥95%



附件2-2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疫情期间生产经营主体

一次性奖补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周剑波  4421424

主管部门 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

       其中：财政拨款 3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本地贫困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 ，

按3000元/人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稳定就业1年以上的，按5000元/人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

体一次性奖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经营主体带动就业人数
≥60个（具体以实际奖

补数量为准）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

3000元/人标准给予生产经

营主体一次性奖补；稳定

就业1年以上的，按5000元

/人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

一次性奖补

社会效益

指标
带动脱贫人口人均增收 ≥3600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户满意度 ≥95%



附件2-3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疫情期间

运输费补贴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周剑波  4421424

主管部门 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相关扶贫车间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环县认定的扶贫车间跨省区调用原料和成品运输，运输费由省市县三级按50％给予补贴，共补贴20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贴数量
≥3个（具体以实际补

贴数为准）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运输费由省市县三级

按50％给予补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户满意度 ≥95%



附件2-4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疫情期间

劳务输转补贴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周剑波  4421424

主管部门 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劳务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乡

镇、村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5

       其中：财政拨款 125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参加有组织输转的贫困劳动力和可能致贫人口，可申请输转补贴（交通补贴、劳务奖补和生活费补

贴），共需资金12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补贴数量
大于等于200人（具体以

实际补贴人数为准）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交通补贴：天津和其他

地区（第三方地区）600

元/人。对省内就近就业

300元/人。

劳务奖补：天津稳定就

业连续满3个月2400元/

人；稳定就业连续满6个

月的，再给予3000元/人

。第三方地区和省内就

近就业的稳定就业连续

满3个月后，给予1800元

/人；稳定就业连续满6

个月的，再给予2400元/

人。生活费补贴：1500

元/人。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人均务工收入增加 ≥3600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户满意度 ≥95%



附件2-5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一次性交通生活补助和

劳务奖补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周剑波  4421424

主管部门 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乡镇、村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2

       其中：财政拨款 352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经组织或自谋输转并稳定就业累计 6个月以上，按天津市每人补助1500元、省外

（不含天津）每人补助1000元、省内每人补助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交通生活补助；对就业累计6个月

以上，且当年务工收入达到15000元以上的，按天津市每人补助2500元、省外（不含天津）每人补助1800

元、省内每人补助13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补助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奖补人数 ≥1400人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稳定就业累计6个月以上，

天津市每人补助1500元、

省外（不含天津）每人补

助1000元、省内每人补助

500元，且当年务工收入达

到15000元以上的，天津市

每人补助2500元、省外

（不含天津）每人补助

1800元、省内每人补助

13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人均务工收入 ≥15000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户满意度 ≥95%



附件2-6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

项目名称 扶贫车间奖补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周剑波  4421424

主管部门 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乡镇、村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认定的5个“扶贫车间”（秦团庄乡新集子村1个、演武乡吴家塬村1个，合道镇朱家塬村1个，山城乡山

城村1个，车道镇三角城村1个），“扶贫车间”吸纳10名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

上、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给予2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扶贫车间奖补数量 5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2万元/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扶贫车间带动脱贫户增收情况 ≥1.5万元/年/人

社会效益

指标
受益脱贫人口数 ≥10人/车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户满意度 ≥95%



附件2-7

2021年第一批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致富带头人培训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邓志凯4421060

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庆阳市农民实用技术职业培训

学校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1

       其中：财政拨款 11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完成50人致富带头人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农户创业能力，增加农户收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训学员人数(人) 59

质量指标
指标1：培育时长达标率（%）                            

指标2：培养人员合格发证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任务完成时限 按时完成

成本指标 每人补助标准 1985元/人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受训对象年人均纯收入 大于8000元

社会效益

指标
受训农民就业技能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农民培训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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